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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税

收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支撑，是统筹国

家发展与人民利益的税收现代化，是极具生命力的税收现代化，具有讲政治、强组织及重文

化三大特色。应通过进一步推进“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成熟完备的税收法治体系、

优质便捷的税费服务体系、严密规范的税费征管体系、合作共赢的国际税收体系、高效清廉

的队伍组织体系”建设，加快实现税收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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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既是对长久以来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具化，亦是各领域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税收在国家

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应以二十大精神为引领,

紧紧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完善税收体制机制，以税收现代化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 

 

一、中国现代化目标下的税收现代化建设 

 

回顾历史，现代化追求贯穿中国近现代史。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致

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64年，我国正式提出“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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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精神文明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通过实施“三步走”

战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抽象走向具体。

进入21世纪，我国“三步走”战略发展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了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在这一过程中，税收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建国初期，税收重点保障工

业化所需资金；随着“四个现代化”目标形成，税收推动综合平衡，实现财政收支、积累与消

费和近期与远期适当比例关系。改革开放后，税收紧紧围绕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

方向，配合“三步走”战略，通过包干制和分税制，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民主政治、

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税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力促进了税收现代化的发

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时指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要求，大步推进了财政、税收等体制改革”；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税收提出更具体的

现代化建设任务，要求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 

2008年全球经济遭遇危机，面对发展环境变化及可能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

成的冲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坚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并将财政定位

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由此从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角度提出构建现代税收的具

体要求，以期形成“完备规范税法、成熟定型税制、优质便捷服务、科学严密征管、稳固强

大信息、高效清廉组织”的税收现代化体系。 

2013年以来全球发展印证了党中央决策的预见性和科学性。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相应地，社会主义现

代化奋斗目标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

全球性问题加剧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拓展为“五位一体”，不仅体现我国迎

难而上，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党宗旨，也体现中国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负责任大国。

为更好实现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2020年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以“坚强有力

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成熟完备的税收法治体系、优质便捷的税费服务体系、严密规范的税

费征管体系、合作共赢的国际税收体系、高效清廉的队伍组织体系”为标志的税收治理现代

化体系，我国税收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统观我国税收现代化建设历程，可以看出税收现代化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出发，审时度势，既充分发挥税收组织收入功能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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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其具有以下几点特质。 

第一，税收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具体描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标准，是对过去长期实践的总结，更是面向未

来、指导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长久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探索的高度概

括与总结，而这一过程包括对税收现代化的探索。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调节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税收体制机制总是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与任务，契合现

代化的步伐进行相应的改革调整完善。回顾历次党代会，可清晰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

标的不断升级，都伴随税收不断向新的现代化目标的发展。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

现代化税收进一步发挥好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的保障功能和作用。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是税收现代化的基本遵循。 

西方现代化之路常被理解为现代税收形成与发展之路，从《大宪章》的“无赞成不纳税”

到《独立宣言》的“无代议士不纳税”，税收成为这一漫长进程的斗争焦点和核心议题。不过，

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底色是个体理性，在此视角下，以国家为主的公权力被看作是一种羁绊，

故西方现代化进程也是约束公权力的进程。特别是在税收领域，国家与个体间泾渭分明，个

体享有纳税后的权利，国家履行最小支出之责任。相较而言，我国现代化之路则坚守“以人

民为中心”的立党宗旨和治理理念，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国家与人民命运共同体关系。早在

中共三大、四大、五大时期，党的政治活动就深刻阐释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马海涛等，2021）；革命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解决人民困难；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改革税制，保证城乡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改革开放时期的减税政策，实现人

民生活奔向全面小康。可以说，每一时期对应的税收制度和政策安排，都与当时的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都是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作出的决策，以人民为中心，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造福于民，是我国税收的基本遵循，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①。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税收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第三，税收现代化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12371.cn/2022/10/25/ARTI16667050474744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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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探寻之路跌宕起伏，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

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亦成为最具生命力的现代化

探寻之路。反映到税收领域，收入上，1950年全国税收收入为48.98亿元，2020年为154312.29

亿元，年均增速13.2%①；功能上，建国之初的税收在宏观经济稳定工具箱中的地位还很有限，

当前税收已在国家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杨志勇，2019）；征管上，

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一员进户，各税统管，征管查合一”模式，发展至“以明晰征纳双方权

利和义务为前提、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专业化管理为基础、以重点税源管理为着力点、以

信息化为支撑的”现代税收征管体系（刘尚希等，2018：338-344），充分显现出党领导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下的税收事业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新时代，税收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和基本支撑；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共

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贡献税收力量，这既给税收现代化建设提出了高要求，也给

税收现代化赋予全新发展空间，使税收现代化在巩固国家与人民命运共同体关系中继续向前

发展，成为极具生命力的税收现代化模式。 

 

二、税收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新的征程，面临一系列风险，需要完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等重大战略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2022）。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应利于克服风险，助力重大战略任务完成，既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又实现全体人民全面发展。

“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成熟完备的税收法治体系、优质便捷的税费服务体系、严

密规范的税费征管体系、合作共赢的国际税收体系、高效清廉的队伍组织体系”，勾画出了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税收治理体系，实现税收现代化方能筑牢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本支撑。 

（一）坚持党的领导和队伍建设是实现税收现代化的政治根本 

税收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支

撑，就是税收事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就，是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

制度为基础的，税收在其中起桥梁作用，通过税法、税制、税种等动态调整，实现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与人民民主制度良性互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人民民主制度完善落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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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以人民民主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但不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还是人民民主制度，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前推进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市场经

济体制才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制度

才能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税收才能有效联结经

济体制与政治制度，统筹国家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概括来说，中国的税收现代化，特色之一就是“讲政治”。相对应，“坚强有力的党的领

导制度体系”和“高效清廉的队伍组织体系”是税收现代化讲政治的具体抓手。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系统贯彻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

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包括不忘初心制度、各级党委工作制度、党的执政能力制

度、靠人民执政制度等①。税收治理包含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是坚持党对税收

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共和国国体政体对税收治理的制约与要求（邓力平、陈丽，2020）。这

也回答了为何征税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征税是为了人民，人民民主制度决

定征税的权力属于人民，而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因此，需要通过党的

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使党始终从大局出发总揽税收发展，在坚持党对税收工作全面领导的过

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和人民民主制度完善落实，从而确保税收治理始

终朝向税收现代化的方向发力。 

当然，要做到坚持党对税收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还需要一支有信仰有能力的税务干部

队伍。毋庸置疑，人民在税收治理中居主体地位，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党自然是

税收治理的领导力量。这一领导力量通过各级税务干部得以发挥，税务干部整体素质决定领

导力量大小，进而对税收治理效果有决定性影响。税收治理包含高效清廉的队伍组织体系，

就是从共同信仰、协作意愿和良好沟通出发，提升税务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以把党的大局观

落到实处，在税收各项工作中自觉拓展和推进税收现代化。这是对全体税务干部提出的政治

要求，是将个人能动性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既壮大了党对税收治理的领导力

量，又确保了税收治理效果利于税收现代化的实现。 

（二）坚持完备法治和规范征管是实现税收现代化的组织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能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重要的目标任务。经济高质量发

                                                   
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http://www.gov.cn/xinwen/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201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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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的关键，也是税收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的关键。经济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后，经济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变，是新时代

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对税收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经济量的发展是质的发

展的基础，我国经济向更高一级发展阶段的递进，是长期经济建设的成果，形成了一定生产

方式、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税收治理要与“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相配

合，从税收中性出发，要减少对已有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扭曲；另一方面，经

济质的发展是量的发展的提升，已有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借助新技术、新模式和

新业态进行全方位提升，税收治理要利用各种税收调节手段助力新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和

产品结构尽快成形，进而在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去实现量的发展。当然，组织收入是税收

制度的基本职能，税收治理在促进经济量与质的转变过程中还需努力稳定税收收入，以保障

国家治理对基本财力的需要。进一步说，税收是通过整合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来发挥组织收

入的职能，经济资源包括各种可税的物质财富，政治资源包括各种实施税收治理的公共工具。

新时代，基于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稳定税收收入的共同要求，

税收现代化的实现必然要求税收所组织的各项资源要充裕且效率要高。 

概括来说，中国税收现代化特色之二就是“强组织”。相对应，“科学完备的税收法治体

系”和“严密规范的税费征管体系”是税收现代化强组织的具体抓手。 

税收法治体系，是强调政府处理税收事务要依照法律来进行，包括税收立法制度、税收

执法制度和税收法律监督制度等。税收治理包含科学完备的税收法治体系，就是在税收领域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要求，依法治税、依法执政，将税收法治贯穿税收工作的

始终（岳树民，2015）。其中，依法治税是依托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条文明晰准确的高

质量立法，使税收行为相关各方遵从税法安排，依据税法调解纠纷或解释歧义；依法执政是

依托可操作的税法条文来解释、指导实际税收征收工作，均可起到规范政府征税行为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税收征收有法可依，还可形成税收行为相关各方的稳定预期，这是对各方利益

的共同保障，既利于稳定税收收入，也利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 

法治之下必然伴随严密征管，所谓税费征管体系，是税费征收管理活动中各要素间的相

互联系、协调与配合，包括征管制度、征管手段、征管机构等。税收治理包含严密规范的税

费征管体系，就是在税收治理中促进征管机构依法依规精准监管、精确执法，高效有力开展

税费管理。征管机构是税收治理效果得以直接体现的组织保障，征管机构在现有征管制度下

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现代数字技术完善征管手段，提升征管效能，尤其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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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征管机构的数字化水平，以做

到监管精准、执法准确、管理到位、应收尽收。同时，征管机构与征管手段还要实现人与技

术的高度融合，以做到征收成本最小化。应收尽收和征收成本最小化的税费征管体系，自然

是利于税收收入的稳定，更深层次上，还体现出税收与市场机制运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契

合。 

科学完备的税收法治体系和严密规范的税费征管体系，解决的是如何征税的问题，即税

收从根本上讲是个法律问题（岳树民，2015）。政府依据法律划定税费征收边界，依托高效

清廉的征管机构，基于法律、制度、技术做到应收尽收和征收成本最小化，满足对税收促进

市场机制顺畅运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稳定税收收入的共同要求，也是现代税收制度

充分发挥税收组织收入功能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具体体现。 

（三）坚持优质服务和合作共赢是实现税收现代化的文化抓手 

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结合。具体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在拓展公之范畴，从早期的共同体到衍伸出自然

之公、社会之公和天下之公，再到天下大同，崇尚的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发展至新时代，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对内巩固国家与人民命运共同体，对外谋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天下大同价

值理念新的诠释与升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动写照。税收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文化基因说明，中国税收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文化支

撑与传承。从国内看，巩固国家与人民命运共同体，需要创建利于普遍征税和公平征税的整

体氛围，将受益原则与能力原则更好结合在一起，调节个人、产业、地区均衡发展，实现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完美契合，厚植“人人纳税，税为人人”的公共伦理关系和税收文化。从

国际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创建利于共同发展和共赢发展的整体氛围，将推进中国

税收治理与完善国际税收治理更好结合在一起，协调国家间征税立场与税收政策，培育“以

合作管控分歧”的公共利益观。如此从税收领域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夯实两个命运共

同体的文化基础，会加快促进税收现代化的实现。 

概括来说，中国税收现代化特色之三就是“重文化”。相对应，“优质便捷的税费服务体

系”和“合作共赢的国际税收体系”是税收现代化重文化的具体抓手。 

税费服务体系，是强调为纳税主体提供优质服务，以保障纳税主体权益，促进税收遵从，

包括服务流程、服务模式等。税收治理包含优质便捷的税费服务体系，就是通过征管机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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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主体合力，深化税收共治格局，最大程度凝聚税收共识。税收是现代国家最重要最基本

的制度安排，在多个层面影响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进而影响价值观和政府观。纳税主体对

税费的认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对社会、政府的看法和价值取向（岳树民，2015）。征管

机构依照以纳税主体为中心的服务流程，不断革新服务模式，不仅是为方便纳税主体的税费

缴纳，还要有助于纳税主体去认识税费征收的原理与依据，从而认同普遍征税和公平征税的

现代意义，尤其是从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理解横向公平与纵向公

平，使每个纳税主体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人人纳税，税为人人”的公共伦理价值观念及其行为

模式。这在极大提升当前税收文化的同时，无疑也是利于税收现代化的实现。 

国际税收体系是主权国家对跨国纳税主体征税所形成的税收分配关系，包括国际税收规

则、国际税收协调等。税收治理包含合作共赢的国际税收体系，就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积极参与国际税收事务，增强中国在国际税收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坚持和平发

展作出税收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广阔经济前景，据估算，在不发生大的经济衰退前提下，

中国人均GDP在2030年左右达到2万美元，在2050年左右达到5万美元（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

题组，2022），意味着国际税收领域的中国权重会稳步增加。中国是负责任大国，权重增加

对应的是责任增加。中国是要努力打破“国强必霸论”和“修斯底德陷阱”，推动全球走和平发

展道路。税收作为全球各国共同关心的治理内容，中国在税收逃避、税基侵蚀、协定滥用、

重复征税、争端解决等方面与其他国家进行充分协调并展开积极合作，以达成国际税收治理

最大限度的共识，既符合全球各国经济利益，亦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培育“以合作管控分歧”的

公共利益观。 

优质便捷的税费服务体系和合作共赢的国际税收体系，解决的是如何使用税收的问题，

即税收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不断革新税费服务模式和加强国际

税收协调，以利于国家与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巩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是对中国式

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适应，亦是对税收现代化下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以实现全体人民全面发

展的具体体现。 

 

三、积极推进税收现代化的“六大体系”建设 

 

实现税收现代化需要做到“讲政治、强组织、重文化”，建设“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制度

体系、成熟完备的税收法治体系、优质便捷的税费服务体系、严密规范的税费征管体系、合

作共赢的国际税收体系、高效清廉的队伍组织体系”就是“讲政治、强组织、重文化”。税收

现代化建设就是以“六大体系”为抓手，狠抓落实，加快实现税收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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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 

一是加快建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体

系重要内容，加快建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是要坚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的

高度来看待税收现代化建设，是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民生福祉始终作为事业奋

斗目标，坚持党史、税收发展史学习，从历史中感悟做好新时代税收工作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二是进一步落实各级党委工作制度。党委工作制度是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长期建设

成就的坚强政治保证，自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中各级税务部门党组改设为党委后，税务系统

各级党委就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有力推进了税收现代化建设进程。应持续完善党委议事

决策规则，在税收工作中形成上下贯通的严密体系，做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三是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制度。新时代实现税收现代化，需要统筹国家发展与人民利益、国内与国

际两个大局，深化税收共治格局，充分发挥税收的收入和调节功能。把握好税收现代化的方

向，需要强化党建引领，通过持续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善

决策机制、强化监督制约机制等举措，不断提高各级党委认识全局、依法执政、应对复杂局

面的能力。四是健全靠人民执政制度。长期以来，我国税收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为国聚财、

为民收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过程，人民既是税收现代化之动力，也是税

收现代化之方向，应持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厚植党建群众基础，完善干部联系群众制度，

在与人民的紧密联系中推进税收现代化建设进程。 

（二）成熟完备的税收法治体系建设 

一是精细税收立法工作。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需要继续对现行以暂行条例实施的各个税

种完成全国人大立法。同时，可考虑在加强全国人大相关力量后，改变长期以来税收立法“宜

粗不宜细”的倾向，仔细研究各个税种基本要素，尽可能在税法中详细规定各税种基本要素，

以减少执行中的纠纷。当然，针对已经出台的税法修订工作也要及早列入规划。二是完善税

收司法及司法解释。伴随我国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我国涉税行政案件也呈增长态势。这

显示出税收法定不仅要有税法，更要会用税法，税法越多越要完善税收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制度。而且，涉税的司法解释也会形成对行政立法权的有效监督，故要加快完善税收司法及

司法解释的速度。三是加强税收执法和执法督察工作。严格税收执法是依法治税的关键，应

在税务系统继续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同时，加快

构建新型税务执法质量控制体系，做到执法为民。税务执法督察力度要加大，但也要明确督

察重点，把防范逃避税和提升税收执法水平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四是完善税制体系。通过

税收立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我国税制体系，包括完善直接税体系，即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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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角度改革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税种，完善由不同税种组成的在不同环节渐次调节收

入差距的直接税体系，提高直接税比重。间接税方面，还应继续优化增值税，健全抵扣链条、

科学设定税率和征收率，完善留抵退税制度，并协调增值税与所得税间的关系；明确消费税

的定位，在努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协调好赋予消费税的组织收

入、促进环保、调节收入差距等多个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而优化完善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税

率和纳税环节。 

（三）优质便捷的税费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2020 年，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推进纳税缴费便利化改革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要求建立以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的智慧税务，为纳

税人缴费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精细化、个性化、智能化服务，相关目标与任务及具体措施为运

用数字技术提升服务质量，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指明了路径。二是充分发挥纳税服务机构

作用。近几年税务系统特别注重纳税服务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省级层面设立纳税服务中心，

县级层面则有办税服务大厅，应充分利用这些纳税服务机构，做好涉税业务讲解、方便涉税

信息获取，以使纳税主体通过纳税服务机构的优质服务，充分了解和认识涉税涉费征收依据，

传承税收文化，增强税收遵从。三是加强数字化服务与宣传。应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

和传播手段，推动智慧税务建设，提高纳税服务与税收宣传的数字化、可视化水平，采用直

播、在线互动、定向投放等新模式，增强纳税服务的精细化、个性化和智能化，尽力提高全

社会税收理论素养和知识运用能力。四是积极开展社会合作。税务系统应在加强涉税中介监

管前提下，积极开展与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的合作，以扩展纳税服务机构功能、扩大税收宣

传渠道，合力深化税收精诚共治格局。五是推动信用税务建设。建立纳税主体信用记录，完

善纳税信用积分动态评价机制。 

（四）严密规范的税费征管体系建设 

一是进一步提升征管机构效能。我国现已确立以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双

重领导的管理体制，国地税合并后上下一致的征管机构成为建设严密规范税费征管体系的组

织基础。应通过加强内控管理、明确各级责任、推进绩效管理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征管机构

工作效能。二是完善税费征管制度。完善征管操作规范，建立健全税务系统事中事后监管规

则标准，加快建立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三是提升税费征管技术手段。以金税工程为撬点，

加快适应数字经济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态势，统一征管数据标准和口径，实现全国征管软件

统一，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进程，构建税收大数据共享制度与机制，在金税四期下增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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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征管能力，以逐步实现对大部分财政性质资金的高效征管。四是健全税收大数据和风险

管理机制。针对企业所得税、环境保护税、土地增值税等具体税种完善相应风险防控、清算

管理以及稽查体制，在对纳税主体干扰最小的同时做到精准监管、精确执法。五是协调推进

减税降费与严密征管。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措施，在当前发挥了重要作用。下

一步，减税降费应实现由纾困型向发展型、措施型向制度型、优惠型向机制型、普惠型向结

构型、降负型向功能型转变，以协调推进减税降费与严密征管。 

（五）合作共赢的国际税收体系建设 

一是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目前，我国已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建立税收合作机制，税收

协定网络基本覆盖我国对外投资主要目的地，这为我国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奠定了坚实基

础。新时代，要积极参与国际税收相关活动，做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的引领者，为实现不同发

展程度国家间的协调发展作出不懈努力。二是加强国际税收合作。要推动完善国际税收合作

机制，加强税收情报交换，围绕双支柱方案做好政策储备和有效沟通。三是打击国际逃避税。

要全面深入参与 BEPS 行动计划，使税收与实质经济活动相匹配，构建相对公平的国际税收

体系。四是服务对外开放战略。要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更多税收支持，在全

球税收治理舞台上充分展现合作共赢的发展观，积极分享“以合作管控分歧”的治理经验。 

（六）高效清廉的队伍组织体系建设 

一是加强新时代税务干部队伍思想建设。新时代，实现税收现代化任务艰巨，但极其重

要。要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信仰理念，加强思想淬炼、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做

有担当、能担当、强担当的新时代高素质税务干部。二是推进高效协作机制。要在税务系统

内构建起上下贯通、充满活力的队伍体系，围绕税收现代化建设，凝聚共识、紧密配合，推

进高效协作机制。三是筑实基层干部队伍。要重视和培育基层干部队伍，把基层税务机构建

设的重点落到队伍的建设上来。可考虑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基层干部队伍编制实行

动态管理，进一步完善交换轮岗等制度来拓展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眼界，完善选拔流动机制拓

宽基层干部队伍发展空间，对边远困难地区基层干部队伍给予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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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的企业投资效应
*
  

——兼议间接税减税的作用 

 

张静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贺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提要:自 2012 年推行的生产性服务业“营改增”改革，会通过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促进

下游企业的服务要素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本文基于大样本微观企业数据，借鉴强度双重

差分法的思想，根据产业集聚理论，利用不同地区因改革前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差异所产生

的政策影响程度的差异，识别生产性服务行业“营改增”对下游企业的改革效应及作用机

制。结果发现：（1）生产性服务业“营改增”显著促进下游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2）上述

政策效果是通过减少外购服务的重复征税、降低下游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缓解其内部资

金约束而产生的。这一机制体现在“营改增”更大地促进了融资约束程度高、留抵税额较少

的下游企业的投资。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而有助于理解我国近

年以增值税为主体的减税改革逻辑。 

关键词： “营改增”税制改革；生产性服务；固定资产投资  

 

 

一、引 言 
 

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增值税作为最重要

的主体税种，其税制改革历程始终与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紧密契合。作为 1994 年分税制改

革以来力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之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以下简称“营改增”）自 2012 年

起开始试点推行。①它既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举措，也是打造增长友好型税收

                                                   
* 张静，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zhang-j@ruc.edu.cn； 贺颖（通讯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71603265、72103200）

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出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 从改革进程看，“营改增”改革分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自 2012 年 1 月 1 日在上海的“6+1”行业试点起，

到 2014 年 6 月 1 日将电信业纳入全国范围内的改革试点行业止，历经 5 次试点范围的拓展（财税

［2011］110 号、财税［2012］71 号、财税［2013］37 号、财税［2013］106 号和财税［2014］43 号），

共涉及“3+8”个行业；第二个阶段是 2016 年 5 月 1 日“营改增”在全国全面实行，改革主要将金融保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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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重大实践”。①在“营改增”试点推开过程中，减税规模逐年增加，改革效应逐步显

现。②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带来的减税效应不仅有利于实现专业化分工、提升资源配置效

率，而且有助于降低下游企业的经营成本，促进其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推动产

业技术升级，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营改增”的投资效应一开始就受到学界关注

（范子英和彭飞，2017；李成和张玉霞，2015；袁从帅和包文馨，2015；赵连伟，2015），

但至今这类文献主要分析“营改增”试点行业企业的投资行为。鉴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

要作用，及现实中“营改增”行业的下游企业几乎涉及国民经济中的绝大多数行业③，所有行

业均直接采购和使用“营改增”的生产性服务，因此“营改增”通过降低下游企业外购服务要

素的税收成本，进而对下游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也应成为我们评估该政策的一个重要方

面。那么，“营改增”在减税的同时，在实践中是通过怎样的微观作用机制影响试点行业下

游企业的投资？哪些因素会限制改革减税红利的实现？本文主要基于实证结果对这些问题

进行回答，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 2017 年以来以间接税为主的更大规模减税改革的逻

辑，并为未来税制改革的设计和减税措施的部署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 

“营改增”的政策效果评估不仅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

们在理论研究层面理解税收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经济学中关于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

资的理论主要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认为金融市场无摩擦，

所有企业面临相同的资金价格，税收政策通过调节企业投资的税后收益，影响企业的投资决

策。代表模型有：使用者成本模型、Q 模型和边际有效税率模型（Jorgenson，1963；Hall & 

Jorgenson，1967；Lucas，1967；Tobin，1969）。但是实证研究发现上述模型对现实的解释程

度有限（Eisner，1969；1970；Eisner & Nadiri，1968），从而发展出第二类理论，其在传统

模型基础上考虑企业融资的因素，强调企业现金流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Elliott，1973）。此

后，许多税收政策的研究也开始从缓解企业资金约束的角度，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刘行等，2019；Fazzari et al.，1988；Saez et al.，2019；Yagan，2015；Zwick & Mahon，

2017）。 

至今已有大量实证文献研究税收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对投资的影响，

                                                   
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本文主要选择的研究对象是第一个阶段中 2013 年 8 月首

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对于“7+1”个生产性服务行业的“营改增”改革。这“7+1”个生产性服务行业具

体包括：7 个部分现代服务行业（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

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和交通运输服务行业（铁路运输服务除外）。 

① 国家税务总局《完善现代增值税制度 助推经济全球化发展——王军出席 OECD 第四届增值税全球论

坛并作主旨发言》，2017 年 4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4/14/c_129536635.htm。 

② 2018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过去五年通过实施‘营改增’累计减税 2.1 万亿元”，“为进

一步完善税制，支持制造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会议同时确定“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措施，进一

步减轻市场主体税负”。http://www.gov.cn/guowuyuan/gwycwhy/20180328c04/index.htm#。 

③ 根据 2012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42 部门中对生产性服务依赖程度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部

门，其生产性服务投入占总投入的比值为 0.019，其它适用增值税的部门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占总投入的比

值在 0.025（纺织品）至 0.130（批发和零售）之间分布。根据投入产出表，所有行业均直接使用生产性服

务行业，可定义为“营改增”试点行业的下游企业。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4/14/c_129536635.htm，2017年4月14
http://www.gov.cn/guowuyuan/gwycwhy/20180328c04/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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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结论不一。不同税收政策，尽管都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缓解融资约束，它们的政策效果

呈现很大的差异：House & Shapiro（2006）和 Zwick & Mahon（2017）发现 2003 年的加速

折旧政策增加企业内部现金流，从而显著地刺激投资。而 Yagan（2015）认为 2003 年股息

税减免虽然降低了传统模型里企业发行股票的融资成本，但现实中企业主要使用内部资金进

行投资，并未受到外部融资约束，因此这项股息税减免政策并未有效地促进当时的企业投资。

有时即使是针对同一项税收政策，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样本或研究设计，结论也有所差

异。例如对于中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毛捷等（2014）、聂辉华等（2009）、申广军等（2016）、

汪德华（2016）、许伟和陈斌开（2016）、Liu & Mao（2019）、Zhang et al.（2018）等研究发

现这一改革显著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但 Cai & Harrison（2011）认为 2004 年增值税转型

试点改革无任何积极的长期政策效果。类似争议也存在于中国的加速折旧政策和“营改增”的

效应评估中。不同于刘啟仁等（2019）及刘行等（2019），曹越和陈文瑞（2017）发现加速

折旧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并无显著影响。关于“营改增”对试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影

响的研究中，范子英和彭飞（2017）及李成和张玉霞（2015）发现“营改增”显著促进设备类

固定资产投资，而袁从帅和包文馨（2015）则认为，由于存在房地产市场及企业规模等因素

的干扰，改革对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由此可见，具体税收政策对企业

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仍然需要严谨地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研究生产性服务业“营改增”对于试点行业下游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理论

上， “营改增”通过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消除营业税和增值税并行产生的重复征税问题，

从而降低了下游企业的税收负担和生产成本，减轻了内部资金约束，促进投资和发展。不

同于增值税转型改革和加速折旧政策，尽管“营改增”并不直接针对固定资产，但考虑到中

国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邓可斌和曾海舰，2014；鞠晓生等，2013），“营改增”将

通过节税、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现金流的机制来促进下游企业的投资。因此，对

于“营改增”政策效果的研究为我们理解间接税减税政策是如何通过影响企业资金约束，进

而影响其投资，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现实案例。 

本文借鉴强度双重差分法的思想，利用不同地区因改革前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差异所产

生的政策影响程度的差异，研究“营改增”对促进下游企业生产性服务的购买和固定资产投

资的影响，并对其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三

个方面。第一，不同于现有文献考察“营改增”对试点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本文关注

“营改增”对更为广泛的试点行业的下游企业的影响。选择下游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研

究对象，并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为税收政策通过缓解资金约束促进投资的理论假说提供

事实依据。第二，相较于以往“营改增”效果评估的文献，本文在实证识别策略上具有创新

性，利用地区层面改革前生产性服务可及性的相对差异构建强度双差分的回归分析来研究

“营改增”的政策效果。我们的回归结果在各种模型设定、指标度量及样本加权下均稳健。

第三，本文的实证研究基于河北省 2010—2015 年大样本的税收调查数据，它不仅指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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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且包含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企业，具有较强的现实代表性。这一数据的优势帮助我们

能够更为全面地分析“营改增”对经济中各类型企业的异质性影响，从而更好地梳理“营改

增”的作用机理。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 
 

1994 年我国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以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为主的流转税税制结构，形成了

商品服务“双轨制”的征税局面。营业税依据销售额全额征税，而增值税实行抵扣制度，仅

对商品和劳务在各环节的增值额部分征税。该税制安排适应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税

收征管水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各行业分工协作程度逐渐提高，两税并行的制度显

现出诸如抵扣链条不完整、重复征税、行业间税率高度不统一进而扭曲市场资源配置等诸

多弊端。  

为改变上述税制设计中的不合理之处，我国于2012年开始选择部分行业和地区进行“营

改增”试点改革，并在之后的5年间逐步推广至全国原征收营业税的所有行业。2011年11月

国务院颁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选择“6+1”项

服务项目改征增值税，标志着“营改增”税制改革拉开序幕。①此后，“营改增”的试点范围逐

步扩大：2012年8月起分批扩大至北京等8省（直辖市），进一步自2013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

围内实施，并且将广播影视服务业也纳入其中；2014年将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1月1日

起）、电信业（6月1日起）依次纳入“营改增”范围。2016年3月23日，财政部发布财税

〔2016〕36号文件《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决定自2016年5月1日

起，在全国范围内全行业全面推行增值税制度。②至此，“营改增”税制改革全面完成，营业

税退出历史舞台。  

考虑到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重

要的作用，同时契合“营改增”给企业减轻税负的政策目的，本文选取 2013 年 8 月起在全国

首批试点的“7+1”服务行业改革为研究对象，分析“营改增”对试点行业下游企业投资行为的

影响。这“7+1”服务行业包括 7 项现代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

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和 1 项交通运输服

务（铁路运输服务除外）。这些行业大多属于生产性服务部门③，其主要的经济活动是为其

它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提供中间服务，它们所提供的服务是下游企业开展生产的重要投入要

素及发展的助推剂，因此在这些行业实行“营改增”改革会对下游企业的生产投资和长远发

                                                   
① “6+1”项服务分别为：6 项现代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

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1 项交通运输服务（铁路运输服务除外）。 
②

 改革涉及的行业包括金融保险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生活服务业。 
③ 生产性服务部门是指为其它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提供中间服务的行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纲要》中将生产性服务业分为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和商住服务等。尽管不同

机构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概括存在差异，但基本都认同交通运输业、研发和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现代

物流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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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营改增”前，下游企业无法将其购买服务时所支付或承担的增值税作为进项税额进行

抵扣，这就意味着它同时负担了生产这些服务的增值税。“营改增”统一税制后，这一部分

税额可以作为其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即它只需就自身增加值的部分缴纳增值税。生产性服

务业“营改增”通过打通外购服务的增值税抵扣链条，可能会对下游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产

生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降低了下游企业购买服务的成本，所带来的减税收入效

应和宽裕现金流有助于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但另一方面，外购生产性

服务成本降低，会促使企业购买更多的生产性服务，挤占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资金。此

外，如果企业的生产性服务由内部生产转为外部提供，之前内设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将被取

消或逐步萎缩，相关固定资产的投资也会减少。基于以上的原因，生产性服务业“营改增”

对下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需要基于数据进行严谨的实证检验。 

生产性服务“营改增”对下游企业的影响不仅与企业的总投入中生产性服务的比重有

关，另外更重要的，也与当地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有关，这一规模决定了该地区生产性服务

的可及性。根据产业集聚（agglomeration）理论，在空间分布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下

游企业存在明显的协同集聚特征（陈建军和陈菁菁，2011；陈建军等，2009； Scott，

1988）。这主要是因为中间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以降低中间品的价格，并且减少了下游企

业的信息搜寻和甄别协调的成本（江静等，2007；Abdel-Rahman & Fujita，1990；Dixit & 

Stiglitz，1997；Marshall，1890；Venables，1996）。在这一意义上，距离的增加会显著地

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Johansson & Quigley，2004；Varga & Schalk，2004），特别是考虑到

税收调查数据中其包含众多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的采购和业务范围大多呈现本地化特

征。①所以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下，地区生产性服务的可及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前该地区

生产性服务行业的规模决定的。基于此，本文主要是利用不同地区因改革前生产性服务业

规模差异所产生的政策影响程度的差异，识别生产性服务行业“营改增”对下游企业的改革

效应及作用机制。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的实证检验假说，并围绕此进行分析：“营改增”通过打通增值税

抵扣链条，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增加企业内部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最终促进下游企

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改革前地区内生产性服务业规模越大，该影响也越大。 

 

三、实证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 
 

（一）识别策略 

  本文借鉴强度双重差分法的思想，依据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产业协同集聚的现实，以各

                                                   
① 以交通运输服务为例，物流地理学的研究就指出，即使是在互联网经济下，企业的选址在很大程度上还

是取决于当地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因为企业需要更为快速和有效地运输其原材料和产品（Lasserre，

2004）。所以交通运输业与使用其服务的下游行业在地理上是相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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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受“营改增”改革影响程度的差异来识别政策效果。具体而言，本文在地级市层面，根据

下游企业所在地区改革前经济中“7+1”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横向差异来估计“营改增”对下游

企业的相对影响。①我们采取该识别策略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如前述理论分析，改革前地区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反映短期内本地区生产性服务的市场规模及市场承接服务业务的能力，从

服务供给角度决定着短期内下游企业新增外购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服务经济占比较高地区

的下游企业可以随时根据市场及政策的变化便捷地获取需要的服务，灵活调整生产决策，更

好地实现改革所能带来的减税效应，减轻内部资金压力，增加投资。相比于县、区，以市为

单位的市场范围相对适中，既保证服务的多样性，又避免了县、区内服务业企业过度集中的

情况。已有文献大多在地级市层面度量服务业和下游企业的协同集聚关联和产业结构（陈建

军等，2009；陈建军和陈菁菁，2011；柯善咨和赵曜，2014）。本文也同样以地级市为单位，

比较位于不同服务占比地区的下游企业在改革前后投资和生产经营行为的变化来识别“营改

增”的政策效果。 

双重差分的研究设计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在本文的研究问题中，平行趋势假定意

味着在控制了所有的因素（包括固定效应和其它变量）之后，如果没有“营改增”，各个地

区的企业在每年都有着相同的投资行为。考虑到在较长的时间内，各个地区企业的投资决

策可能会因为受到更多其它不可观测因素（如地区性的政策和地区性的经济周期等）的影

响而变得不同，所以平行趋势假定潜在决定了双重差分的研究方法更加适合研究政策的短

期效果。本文的样本期是从 2010 年到 2015 年，较短的样本期恰好与双重差分法的要求相

契合。但同时，较短的样本期也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多描述的是“营改增”政策对于下游

企业投资行为的短期影响。“营改增”打通购买生产性服务的增值税抵扣链条，面临下游企

业对生产性服务激增的需求，生产性服务行业的规模也会扩大。但是这种供给面的提升涉

及投资、融资、用工等多方面的决策，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的。这种生产性服务行

业规模扩大对于下游企业投资进一步的影响，就需要更长期的样本才能研究。 

（二）模型设定及指标度量 

基于上述实证策略，本文采用的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𝑌𝑖𝑗𝑚𝑡 = 𝛼 + 𝑆𝐴𝑚𝑡𝛽 + 𝑋𝑖,𝑡−1𝜃 + 𝛾𝑗𝑚 + 𝛿𝑗𝑡 + 𝜀𝑖𝑗𝑚𝑡                (1) 

其中，𝑌𝑖𝑗𝑚𝑡是被解释变量，代表 m 地区 j行业的 i公司在 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率，等于

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前期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比重。在考察具体影响机制时被解释变量还包括

企业生产性服务支出占前期营业收入的比重等。 

变量𝑆𝐴𝑚𝑡为关键解释变量，是改革前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和“营改增”实施后的哑

                                                   
① 我们也根据改革前全国层面的投入产出表，计算所有行业的总投入中生产性服务投入的占比，尝试增加

行业维度识别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只有当下游行业的关联程度与当地的生产性服务的可及性相联系时，

我们才能较好的识别“营改增”对下游企业的影响。该回归结果说明地区层面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决定了生产

性服务业占比已经很好地捕捉了“营改增”对下游企业的影响程度。而且考虑到同期存在部分行业去产能政

策，本文的回归策略主要基于地区层面生产性服务的占比，而非各行业生产性服务投入的系数，来识别

“营改增”对于下游企业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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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交叉项，它的系数𝛽描述了“营改增”的政策效果。本文样本企业所在的河北省于 2013

年 8 月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但是考虑到 2012 年“营改增”就开始在全国部分地区试点并

且迅速推广，河北省的企业可能会预期到这一改革会很快发生而改变其生产决策。所以本文

选择以 2012 年作为生产性服务业“营改增”的改革事件年，这样可以全面捕捉“营改增”的整

体政策效果。对 2012 年之后（含 2012 年）的观测值，改革实施的哑变量赋值为 1，反之赋

值为 0。 

为了准确地度量改革前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我们选用了距离改革最近的 2008

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计算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7+1”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占

当地全行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以此作为反映地区生产性服务行业规模的指标。①, ②虽然

2008 年与 2011 年相隔了 3 年，但是考虑到产业集聚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积累过程，短期内地

区产业结构相对稳定（陈建军等，2009），所以 2008 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能较为准确地反

映各地区改革前的状况。如图 1 所示，改革前 11 个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在 0.012 2 至

0.073 0 间分布，全省简单平均值为 0.032 8。 

 

 

 

图 1   河北省各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资料来源：2008 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 

                                                   
① 河北省各城市各行业的营业收入的数据来自 2008 年《河北省经济普查年鉴》。“营改增”的“7+1”项生产

性服务业具体包括如下行业：道路运输、城市公共交通、水上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装卸搬运和运

输代理、仓储 、计算机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租赁、部分商务服务（法律服务、咨询与调查、广

告业、知识产权服务、其它商务服务）、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地质勘

查、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 
② 我们也尝试用雇员数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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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有研究，我们在回归分析中加入一系列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控制变量，为了避

免使用同期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所有财务指标均采用前一期的值𝑋𝑖,𝑡−1。这些变量包

括：（1）企业年龄，以调查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加 1 来衡量，并取自然对数；（2）利润

率（营业利润／营业收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3）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雇员人

数），取自然对数，旨在控制具有不同生产经营特点的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上的差异；

（4）企业规模，以总资产账面价值的对数表示；①（5）所有制形式，分别为国有企业（国

有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集体企业（及集体联营企业）、外资

（及港、澳、台资）企业的哑变量，缺省类型为除上述提到类型之外的其它企业类型。另

外，为了捕捉各城市产业结构的差别，我们还控制了城市×行业的固定效应𝛾𝑗𝑚。考虑到同

时期部分行业去产能导致产业结构调整，我们也加入了行业×时间的固定效应𝛿𝑗𝑡。因为地

区内的企业投资和生产决策往往会相互影响，所以回归中的标准误𝜀𝑖𝑗𝑚𝑡是在城市层面聚类

计算而得。 

（三）数据说明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样本来自 2010—2015 年河北省企业税收调查数据。②税收调查数

据是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每年在全国统一组织开展的税收调查工作收集整理得到。调查的主

要目的是为服务财税改革、加强财税管理提供数据支撑。该数据作为行政管理信息数据在很

大程度上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指标的系统性及数据的真实性（Card et al.，2010）。税收调

查的对象由重点调查企业和抽样调查企业组成。重点调查企业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

税制改革和税收管理的需要确定，主要包括各地重点税源监控企业、“营改增”企业、加工贸

易企业等。抽样调查企业针对所有企业抽样得到，覆盖大、中、小微企业。因为研究中部分

控制变量为企业前一期的特征，所以回归分析中实际用到的样本是从 2011 年到 2015 年 5 年

的样本。原始数据中 2011—2015 年每年的样本量约为 3 万家企业。该数据包括企业层面的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的关键指标、根据会计科目和凭证填写的其它指标（如

固定资产的新增指标、包括生产性服务在内的各类外购非固定资产货物和劳务支出）、以及

企业各项税务信息。该数据为我们精准分析“营改增”对下游行业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机

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 

借鉴 Yagan（2015）和 Zwick & Mahon（2017）对美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的清理过程，

本文的样本筛选遵循下面几个标准：（1）样本企业的资产总额超过 50 万并且年营业收入超

过 10 万。③我们这样做是考虑到收入和资产规模过小的企业的会计核算制度可能相对不健

全，为保证数据质量，将它们从分析样本中剔除。（2）首先根据“是否是‘营改增’试点纳税人”

删除样本期间的“营改增”试点纳税人企业，然后根据行业代码删除服务业和电力、燃气及水

                                                   
① 其前期变量为本期期初资产总额和前期期初资产总额的平均值。 
②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河北省作为研究样本。鉴于河北省企业在受政策影响以及其特征方面的一

般性，本文的结论不依赖于这一特定样本的选择。 
③ 50 万和 10 万分别是原始样本中资产规模和年营业收入分布的 1%分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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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和供应业。删除原因如下：对于在样本期间内“营改增”的企业而言，“营改增”不仅减

少了投入要素的税收成本，同时改变了其服务产出适用的流转税制，存在多方面的政策效应；

除“营改增”行业以外的其它服务业企业在样本期内的大多数年份仍然适用营业税，它们无法

适用“营改增”所带来的生产性服务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受

国家管制，具有垄断的市场特征，其生产经营行为对市场因素的变动相对不敏感。本文最终

的回归样本包括如下四大类行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3）

根据“增值税缴纳方式代码”我们进一步删除了数据中存在的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和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企业。（4）企业至少在连续两年被调查，这是因为回归分析中财务指标的控制变

量是取前一期值。（5）最后，我们删除所在城市发生转变的企业，删除资产账面价值、固定

资产账面价值、流动资产账面价值、雇员人数、营业收入、当期销项税额非正的观测值，删

除外购设备、融资租赁设备、外购不动产、融资租赁不动产、在建工程、生产性服务支出、

生产性服务相关进项税额、留抵税额为负的观测值，以及企业成立年份明显有误的观测值。

①本文最终选取了 2011 年至 2015 年河北省 25218 户企业，共 50357 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

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样本中 2011 年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 590.08 亿（占全省相应行业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7.81%）。②最后我们对各关键变量进行 5％和 95％分位点缩尾归并

（winsorize）处理，对其中非负变量仅进行 95％分位点单侧缩尾处理，以消除异常值及变量

偏态分布对回归结果的影响。③表 1 列示了回归分析中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10%分

位点 

中位

数 

90%分

位点 

固定资产投资率 50357 0.100 0.297 0 0 0.255 

固定资产投资率（永续盘存法调整后） 50357 0.161  0.525 0 0 0.350 

固定资产净投资率 50357 0.097 0.421 -0.238 -0.011 0.621 

企业年龄（取对数） 50357 2.163 0.501 1.386 2.197 2.773 

总资产（前期取对数） 50357 10.118 1.641 8.008 10.036 12.479 

利润率（前期） 50357 0.008 0.051 -0.048 0.007 0.063 

资本密集度（前期取对数） 50357 10.761 1.449 8.625 10.886 12.672 

 生产性服务支出／前期营业收入 50357 0.008 0.021 0 0 0.025 

交通运输服务支出／前期营业收入 50357 0.006 0.018 0 0 0.018 

7 项现代服务支出／前期营业收入 50357 0.002 0.007 0 0 0.002 

生产性服务相关进项税额／前期销项税

额 

50357 0.004 0.015 0 0 0.011 

交通运输服务相关进项税额／前期销项

税额 

50357 0.004 0.014 0 0 0.009 

7 项现代服务相关进项税额／前期销项

税额 

50357 0.001 0.005 0 0 0 

                                                   
① 具体包括：填报的企业成立年份晚于调查年份，填报的年份数字不规范、存在歧义。 
② 河北省全省 2011 年各行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河北经济年鉴 2012》。 
③ 缩尾归并处理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由于企业指标填报纰漏导致的异常值的影响，还可以调整指标的偏态

分布，实现最小化均方误差，降低回归系数的偏误（Rivest，1994）。当换用 1%和 99%分位点标准缩尾归

并处理时，基准回归结果依旧稳健。限于篇幅，本文并未报告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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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1，否＝0） 50357 0.022 0.148 0 0 0 

集体企业（是＝1，否＝0） 50357 0.019 0.136 0 0 0 

外资企业（是＝1，否＝0） 50357 0.061 0.239 0 0 0 

说明：上表列示了 2011—2015 年间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所有金额类指标的单位为千元。基准回归

变量的定义见“（二）模型设定及指标度量”。固定资产投资率等于加总得到的各类外购固定资产投资额／

前期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净投资率等于固定资产净变动／前期固定资产。其中，“各类外购固定资产投资额”

由外购设备、融资租赁设备、外购不动产、融资租赁不动产及在建工程加总得到，而“固定资产净变动” 指

本期期末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减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前期固定资产”指前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和本

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平均值。由于除购入、建造和融资租入外，资本转入、接受捐赠和盘盈等因素

会导致固定资产的被动增加，资产的折旧、盘亏、毁损等导致资产的减少，因此固定资产投资率和固定资

产净投资率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主要考察企业的自主投资行为，因此选用固定资产投资率作为主要

的被解释变量，以固定资产净投资率做稳健性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一）“营改增”对下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及稳健性检验 

基于上述实证策略，我们这部分的实证研究旨在估计：生产性服务业“营改增”通过打通

外购服务的税收抵扣链条、实现减税最终促进下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效果，回归结果

见表 2。被解释变量为固定资产投资率，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与“营改增”

政策实施后哑变量的交互项。第（1）列只在回归模型中控制城市×行业和行业×时间的固定

效应。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意味着“营改增”

后，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低的地区，占比高地区的下游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有着较大的

增长。具体而言，当地区生产性服务占比每多 1 个百分点时，“营改增”后该地区企业的固定

资产投资率平均提高 0.581 个百分点。第（2）列所做的回归分析在第（1）列回归模型的基

础上加入企业层面影响投资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

响程度与第（1）列相比只有些微的下降，变为 0.555，且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本

文所构造的度量“营改增”改革效果的政策变量与企业的特征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较可能满

足回归分析中变量具有外生性的要求，从而保证其估计系数的无偏性。第（2）列中政策变

量的系数表明，改革前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每高出 1 个百分点，该地区下游企业由于受到

“营改增”的影响，其投资率将多增加 0.555 个百分点。结合改革前河北省整体的生产性服务

占比为 0.032 8，政策变量的系数意味着“营改增”使得河北省下游企业投资率平均增加 1.82

个百分点 0.555×0.032 8=0.018 2。改革前 2011 年河北省样本的平均投资率为 0.113 6，“营改

增”使得河北省下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率增长了 16.02%（0.018 2÷0.113 6=0.160 2）。此外，

从回归结果中控制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新设立、规模大、资产利润率较高、资本密集程度

低的企业的投资率相对较高，而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则无显著影响。我们将表 2 第（2）列的

回归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 

税收调查数据会根据政策研究的需要对重点调查企业进行重新选择，在我们的回归样本

中大约 25.32%的企业只在一期出现。为了尽可能利用数据信息，我们在基准回归中通过控

制城市×行业和行业×时间的固定效应和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来捕捉一些与“营改增”政策变

量相关，并会影响企业投资的因素。但是考虑到一些企业个体特征的影响可能无法被上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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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完全捕捉，在表 2 第（3）列的回归中我们用企业固定效应代替基准回归模型中城市

×行业的固定效应和企业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因为控制了企业的固定效应，所以回归

的样本只会包括在 2011—2015 年基准回归样本中至少出现了两年的企业，样本数由此减少

为 37600。回归结果中政策变量的系数只是略为降低，变为 0.501，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

可以看出，当控制了企业的固定效应时“营改增”对下游企业投资的影响依然是稳健的。 

现实中河北省的“营改增”是从 2013 年 8 月开始的，但考虑到 2012 年河北省企业可能因

为对政策的预期而改变其生产投资决策，本文的基准回归设定中以 2012 年作为政策冲击开

始年份来捕捉改革的全面效果。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表 2 的第

（4）列回归分析中剔除 2012 年的样本，以 2013 年后（含 2013 年）作为改革后年份调整基

准模型设定，重新进行回归，发现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数值和显著性只是略有下降（0.497

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样的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所估计的改革政策效果的确描述了

改革后企业投资决策的变化，而非其在 2012 年一时的结果。 

在表 2 的第（5）列中，我们调整“营改增”政策变量中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在“7+1”

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上，加入 2014 年改革的铁路运输业、邮政业和电信业，以此计算各地

区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反映下游企业受政策影响程度，研究改革效果。结果显示，关键解释变

量的系数基本保持不变。另外，考虑到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不同，会计科目中企业的

固定资产存量并不能反映其实际固定资产存量，借鉴 Brandt et al.（2012）的做法，我们利用

永续盘存法，计算了企业的实际固定资产存量和投资率，并将调整后的实际投资率作为结果

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表 2 第（6）列所展示的结果中，“营改增”政策变量的系数依然为正，

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①表 2 的第（7）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固定资产的净投资率，即期

末固定资产减期初固定资产占上期固定资产的比重。回归结果中政策变量的系数为 0.332，

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其经济学含义也与基准回归所估计的影响非常相似。②最后，本文采

用强度双差分策略识别对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影响，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改革前只有一年的样

本可计算出该结果变量，所以无法直接进行平行趋势的检验。作为补充，我们选用新增固定

资产的对数值作为结果变量，从而将 2010 年的样本加入到回归分析中，其结果支持了平行

趋势的假定。限于篇幅，这里并未报告回归结果。 

  

                                                   
① 其经济学含义为改革前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每高出 1 个百分点，其实际投资率将多增加 0.936 个百分

点。结合改革前河北省整体的生产性服务占比为 0.032 8，政策变量的系数意味着“营改增”使得河北省下游

企业投资率平均增加 3.07 个百分点（0.936×0.032 8=0.030 7）。改革前 2011 年河北省样本的平均实际投资

率为 0.166 9，“营改增”使得河北省下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率增长了 18.39%（0.030 7÷0.166 9=0.183 9）。 
② 表 2 第（7）列的回归系数仅在 10%水平下显著，但其 t 值为 2.17，非常接近 5%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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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营改增”对生产性服务业下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率 
固定资产

净投资率 

  基准回归 

控制企

业固定

效应 

13 年后

为改革期

间且删除

2012 年

样本 

生产性服

务范围中

加入铁路

运输业、

邮政业和

电信业 

永续盘存

法调整后

的被解释

变量 

 

 (1) (2) (3) (4) (5) (6) (7) 

地区生产性服务

占比×改革后哑

变量 

0.581*** 0.555*** 0.501** 0.497** 0.545*** 0.936** 0.332* 

(0.181) (0.172) (0.169) (0.178) (0.141) (0.316) (0.153) 

企业年龄（对数

值） 

 -0.036***  -

0.040*** 

-0.036*** -0.108*** -0.046*** 

 (0.003)  (0.003) (0.003) (0.008) (0.004) 

总资产（前期对

数值） 

 0.023***  0.023*** 0.023*** 0.043*** 0.028*** 

 (0.002)  (0.002) (0.002) (0.004) (0.002) 

利润率（前期） 
 0.211***  0.202*** 0.211*** 0.339*** 0.243*** 

 (0.043)  (0.044) (0.043) (0.075) (0.044) 

资本密集度（前

期对数值） 

 -0.028***  -

0.029*** 

-0.028*** -0.037*** -0.052*** 

 (0.003)  (0.002) (0.003) (0.004) (0.002) 

国有企业 
 0.001  -0.001 0.001 0.014 -0.012 

 (0.010)  (0.009) (0.010) (0.017) (0.013) 

集体企业 
 -0.014  -0.011 -0.014 0.000 -0.027** 

 (0.008)  (0.010) (0.008) (0.012) (0.010) 

外资企业 
 -0.010*  -0.010 -0.010* -0.026** -0.061*** 

 (0.005)  (0.007) (0.005) (0.010) (0.009) 

常数项 
0.085*** 0.232*** 0.091*** 0.247*** 0.228*** 0.325*** 0.463*** 

(0.005) (0.022) (0.004) (0.021) (0.022) (0.038) (0.020) 

城市×行业固定

效应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样本数 50357 50357 37600 39333 50357 50357 50357 

企业数 25218 25218 12464 24400 25218 25218 25218 

调整后 R2 0.023 0.041 0.457 0.042 0.041 0.042 0.051 

注：每一列展示了一个回归结果。括号内为标准误，所有回归标准误均在城市层面聚类计算而得。“***”、 

“**” 和“*”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接下来我们尝试控制各地区趋势、采用非参数加权方法捕捉各地产业结构的变化及抽样

调查方法调整所带来的影响、用 wild 自助抽样法调整聚类标准误、换用非增值税企业样本

做反事实分析的方法，从多个方面对上述基准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为排除不同地区

经济发展及企业投资增长趋势的固有差异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表 3 的第（1）列回归分析中

我们允许不同城市企业的投资率具有不同的线性增长趋势（Autor，2003），即控制各城市哑

变量和时间连续变量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地区不同增长趋势情形下，“营改增”政

策变量的系数略有增加，变为 0.669，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基准回归估计出的政策

效果是稳健的，不是由各地区不同的线性增长趋势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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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样本来自于2010—2015年河北省的税收调查数据，2014年后加大了重点调查企

业中小微企业和“营改增”企业的比重，这就使得样本在各年间存在较大差异。为了保证各

地区各年的样本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非参数加权的方法（DiNardo et al.，1996），根据某

基准年份各地区各行业内企业的收入分布，调整其它年份各地区各行业的观测值在回归中

的权重。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排除，抽样数据中由于各年对各地区各行业不同收入规模企

业的抽样概率发生变化进而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①表3的第（2）至（4）列分别以

2011、2013和2015年的省会城市（石家庄市）作为基准组计算样本权重并进行加权回归。

相比于基准回归，样本加权后回归结果中政策变量的系数变得更大，且也在1%的水平上显

著。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于其它城市而言，石家庄市的企业规模整体偏大，因

此根据石家庄市企业规模分布加权后对大规模企业样本赋予更大的回归权重，而现实中大

企业投资率普遍较高，所以产生了上述结果。总体而言，通过非参方法对样本加权后，所

估计得到的“营改增”的效果依然是稳健的。 

此外，考虑到本文所构造的政策变量是在地级市层面变化的，所以回归中的标准误也

是在地级市层面聚类计算得到。这里需要考虑的一点是本文的样本只包括11个地级市，在

计算聚类标准误时有可能会存在聚类数目太少而错误地得到显著性的结果（Bertrand et 

al.，2004）。但是对于“太少”的标准在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可以从十几到五十几

（Cameron & Miller，2015）。为了检验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是否会受到标准误聚类数目太

少的影响，表3的第（5）列采用wild自助抽样法（wild-bootstrap），在重复抽样1000次后重

新计算系数显著性（Cameron & Miller，2015；Roodman et al. 2019），并报告了政策变量估

计系数的p值。结果显示“营改增”对企业投资率的影响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 

最后，本文实证研究所围绕的理论假说是：“营改增”主要通过打通外购服务的税收抵

扣链条，进而影响下游企业投资。因此，相比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仅缴纳营业税的企业

因为无法进行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受改革的影响有限。为了反向证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

的确反映“营改增”的政策效果而不是源于同时期地区间其它因素的差异，我们选用仅缴纳

营业税的企业进行安慰剂检验。表3第（6）列的结果显示，相比于基准回归结果（表2的第

（2）列），“营改增”政策变量的系数不仅在数值上只有基准回归结果的一半，而且在统计

上是不显著的。这就从另一方面验证了本文“营改增”是通过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促进企业

固定资产投资的假说。 

 

  

                                                   
① 非参数加权的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劳动经济学中大样本数据的分析（DiNardo et al.，1996）。本文对该

方法的应用如下：以某基准年份石家庄市的企业样本作为基准组，对基准组各大类行业的样本根据前期营

业收入划分为五等份组。根据基准组前期营业收入分组的区间范围，将其它各地区各年各行业的样本归属

于各规模组别。然后根据其它各地区各年各行业各规模组与对应的基准组各规模组的企业数目的相对比值

调整非基准组样本的权重，进行加权回归。 



公共经济评论                                                  2023 年第 01-02 期 

26 

表 3     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率 

 

 

控制城市

线性趋势 

以 11 年为

基年加权 

以 13 年为

基年加权 

以 15 年为

基年加权 

wild 自助

抽样法计

算标准误 

非增值

税企业 

(1) (2) (3) (4) (5) (6) 

地区生产性服务占比×

改革后哑变量 

0.669*** 0.965*** 0.991*** 1.012*** 0.555** 0.204 

(0.195) (0.235) (0.219) (0.306) [0.046] (0.534)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50357 50357 50357 50357 50357 4275 

企业数 25218 25218 25218 25218 25218 2345 

调整后 R2 0.042 0.044 0.043 0.073 0.041 0.085 

注：每一列展示了一个回归结果，所有列回归的其它控制变量如表 2 的第（2）列回归中的控制变量。除

第（5）列的方括号内为系数的 p 值以外，其它列括号内为标准误，所有回归标准误均在城市层面聚类计算

而得。“***”、 “**” 和“*”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二）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关于“营改增”影响下游企业投资的基本假说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营改增” 改革打

通生产性服务的税收抵扣链条，降低外购服务的成本，减轻下游企业的流转税税收负担，

缓解其内部资金约束进而促进投资。为了检验这一机制的存在，我们首先需要证明企业确

实意识到并受益于“营改增”的改革，进而相应地调整了其生产经营决策，即证明“营改增”

的税制改革是显现的（salient）。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的假说并进行检验：“营改增”后外购

生产性服务的成本降低，企业会增加购买生产性服务的数量。表 4 的第（1）至（3）列分

别考察“营改增”政策变量对下游企业“7+1”项生产性服务总支出、交通运输服务支出和 7 项

现代服务支出的影响。这里的被解释变量是三种支出占前期营业收入的比重。这三列回归

结果中政策变量的系数均为正，说明“营改增”促使企业增加了生产性服务的购买量。以第

（1）列总生产性服务支出的回归结果为例，改革前地区生产性服务占比每高出 1 个百分

点，该地区下游企业“营改增”后，在“7+1”项生产性服务上的支出比重增加了 0.054 个百分

点。结合改革前河北省整体生产性服务占比为 0.032 8，该系数意味着“营改增”使得河北省

下游企业生产性服务支出比重平均增加 0.18 个百分点（0.054×0.032 8=0.001 8）。基于改革

前 2011 年样本该支出的平均比重为 0.009 0，我们可以得出“营改增”使得河北省下游企业

生产性服务支出占比增长了 20%（0.001 8÷0.009 0=0.200），且这一影响在 5%的水平上显

著。类似的，“营改增”对于企业交通运输服务支出占比的影响为正，且在 10%的水平上显

著。它对 7 项现代服务支出占比的影响也为正，但是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出现该结果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一结果变量在样本中的变动（variation）较小（只有 17.38%的观测

值报告购买了这 7 项现代服务，且这些样本的 7 项服务支出占比的均值只有 0.90%），数

据缺少足够的统计检验力（statistical power）来估计这一政策效果。 

进一步，表 4 的第（4）至（6）列更直接地分析了“营改增”对下游企业相关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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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其前期销项税额比重的影响。结果显示，改革后下游企业生产性服务相关的可抵扣的进

项税额占比显著增加，意味着其在相关要素投入上的税收负担有了明显的下降。以第（4）

列生产性服务进项税额占比的回归结果为例，结合改革前 2011 年样本生产性服务相关进项

税额的平均占比，“营改增”使得河北省下游企业的生产性服务相关进项税额占比增长了

19.23%。① 

 

表 4    “营改增”对生产性服务业下游企业外购服务及进项税额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生产性服务

支出占比 

交通运输服

务支出占比 

7 项现代服

务支出占比 

生产性服务

相关进项税

额占比 

交通运输服

务相关进项

税额占比 

7 项现代服务

相关进项税

额占比 

(1) (2) (3) (4) (5) (6) 

地区生产性服务占比×改

革后哑变量 

0.054** 0.050* 0.003 0.032*** 0.024** 0.004* 

(0.024) (0.025) (0.004) (0.009) (0.010) (0.002)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50357 50357 50357 50357 50357 50357 

企业数 25218 25218 25218 25218 25218 25218 

调整后 R2 0.099 0.100 0.080 0.090 0.096 0.054 

注：每一列展示了一个回归结果，所有列回归的其它控制变量如表 2 的第（2）列回归中的控制变量。

括号内为标准误，所有回归标准误均在城市层面聚类计算而得。“***”、 “**” 和“*”分别表示在 10%、5%、

1%的水平上显著。 

 

为了证明“营改增”通过减税收入效应促进企业投资，我们检验了下列理论假说：“营改

增”应该对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当企业面临外部融资约束时主要依靠内

部资金投资，它们会对“营改增”带来的新增进项税额的反应更敏感，所以其投资的增长也会

更大。为了从实证上验证这一假说，我们在下文首先对描述企业融资约束的指标进行讨论，

然后依据这些指标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组，研究“营改增”对于不同组企业影响的异质性。 

如何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在实证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至今未形成一致、可

信的指标（参见 Farre-Mensa & Ljunqvist（2016）对此问题的讨论）。本文参照已有文献（张

成思和刘贯春，2018；Saez et al.，2019；Yagan，2015；Zwick & Mahon，2017），选取流动

资产占前期总资产的比重、年龄、收入规模和资产规模等指标来衡量企业受融资约束的程度，

并首先就这些指标在中国现实中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作出如下讨论： 

一般而言，小型初创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贷款抵押品价值低、受宏观波动影响程度大

等因素，往往面临信贷歧视（程海波等，2005；连玉君等，2010；White & Wu，2006），所

                                                   
① 以生产性服务相关进项税额占比的回归结果为例，改革前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每高出 1 个百分点，该

地区下游企业由于受到“营改增”的影响，生产性服务相关进项税额比重多增加 0.032 个百分点。结合改

革前河北省整体的生产性服务占比为 0.032 8，意味着“营改增”使得河北省下游企业的生产性服务相关

进项税额比重平均增加 0.10 个百分点 0.032×0.032 8=0.001 0。由于改革前 2011 年样本的生产性服务相关

进项税额的平均占比为 0.005 2，“营改增”使得河北省下游企业的生产性服务相关进项税额占比增长了

19.23%（0.001 0÷0.005 2=0.192 3）。 



公共经济评论                                                  2023 年第 01-02 期 

28 

以企业的年龄、收入和资产规模往往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呈反比。就流动资产占比而言，

以往文献对它如何反映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存在争议。一类文献认为企业流动资产占

比越低，其融资约束越强（Saez et al.，2019；Zwick & Mahon，2017），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

为流动资产反映企业内部可用资金状况，当企业内部资金状况良好时可完全使用内部资金进

行投资，不受外部融资条件的限制。同时还有一类文献则持有相反的观点：流动资产占比越

高，那么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强。其主要论点在于企业持有流动资产的成本往往较高（Fazzari 

et al.，1988；Myers & Majluf，1984），所以现实中如果企业愿意持有较高的流动资产往往是

为防备将来可能面临的流动性困境，以备即时变现解决困境。这恰恰反映了它们无法在现实

中及时获取到外部融资（陈国进和王少谦，2016；鞠晓生等，2013；连玉君等，2010；祝继

高和陆正飞，2009；Fazzari et al.，1988）。 

我们认为上述第二种观点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这是因为中国的银行大多受到政府计划

指导的影响，现实中可能经常存在着根据非市场因素进行信贷配给的情况（张成思和刘贯春，

2018），这就为企业的外部融资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对中国企业而言，持有流动资

产是用来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越难获得外部融资的企业，会持

有更高比例的流动资产。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借鉴 Zwick & Mahon（2017）所做的工作，

根据改革前（2011 年）企业流动资产占比对样本进行十等分组，分别列出各组经济特征的平

均值（见表 5）。表 5 的描述性统计显示，流动性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总体而言是那些处于

发展早期、收入和资产规模较小、长期借款占比较低（即对外部资金依赖程度较低）、利息

支出占比较低、是国有企业的可能性较低的企业。①以上企业的分组特征表明在中国流动性

资产占比越高的企业可能往往面临着相对较高的外部融资约束，这一点与 Zwick & Mahon

（2017）中关于美国企业的描述恰巧相反。 

 

表 5    根据流动资产占比对企业分组后的描述性统计 

(1) (2) (3) (4) (5) (6) (7) 

流动资产

占比组别 

经营

年限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长期借款占

比（%） 

利息支出占

比（%） 

国有企业占

比（%） 

1 9.59 124 019.00  81 747.72 1.51 1.08 3.44 

2 9.95 106 521.10 70 864.34 1.20 1.02 3.33 

3 9.93 90 595.73 66 164.95 1.06 0.95 3.02 

4 9.77 88 447.92  60 708.28 0.84 0.82 3.37 

5 9.59 86 040.71 57 417.96  0.85 0.86 2.05 

6 9.57 83 541.89 58 992.66 0.61 0.73 3.08 

7 8.97 86 455.89 51 327.90 0.54 0.61 2.57 

8 8.13 84 510.22 49 938.56 0.49 0.63 1.25 

                                                   
① 类似于本文其它资产负债类相对指标的构造，长期借款占比是长期借款占前期资产总额的比重；类似于

其它成本支出类相对指标的构造，利息支出占比是利息支出占前期营业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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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43 86 133.45 52 903.93 0.46 0.62 1.01 

10 6.62 88 794.33 56 529.09 0.33 0.74 0.73 

说明：流动资产占比越高流动资产占比组别越大，本表仅对改革前（2011 年）样本分组后进行企业特

征的均值分析。所有金额类指标的单位为千元。 

 

鉴于上面关于融资约束的讨论，我们分别根据改革前一年（2011 年）企业流动资产占

比、年龄、收入规模和资产规模选取两个子样本——低于 30%分位点的企业和高于 70%分

位点的企业。①然后对各子样本依照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并对每个指标选取的两个子样

本的政策效果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6 的子表 A）。②根据表 6 的子表 A 第（1）至（2）

列的结果，我们发现流动资产占比高的企业在“营改增”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幅度较大，

系数为 1.472 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而与之相对的是流动资产占比低的企业的改革效果则

在统计上基本为零，并且这两组企业“营改增”效果的差异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这与我们之

前的预期是一致的。在表 6 子表 A 第（3）至（8）列中，我们对于企业按照年龄、收入和资

产规模的分组回归却并未得到类似的结论，“营改增”对于在这些特征上不同的企业的影响并

未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对于不同融资约束指标分析得到的税收政策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这

也并不新奇，Zwick & Mahon（2017）和 Saez et al.（2019）都发现了类似的问题。这主要是

因为各指标在准确衡量融资约束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反映了融资约束的一个侧面，并

不完全等价（Zwick & Mahon，2017）。 

最后，我们根据企业留抵税额规模进行“营改增”效果的异质性分析，从另一个侧面来证

明这项改革的作用机制。如前文所说，“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主要是通过企业可以抵扣服务的

进项税额，缓解当期的融资约束。但是这一效应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企业没有或者具有较少期

初留抵税额，此时企业购买生产性服务所发生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部分销项税额，降低企业

当期所需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从而达到减税的目的。但如果企业的留抵税额数目太大，本身

足以抵扣掉企业当期的销项税额的全部或者绝大多数，那么“营改增”所带来的生产性服务进

项税额抵扣所产生的减税效应就非常有限，这使得企业也没有太大的动机去购买更多的生产

性服务，同时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也不如留抵税额较小的企业。根据上述推理，我们将改

革前存在留抵税额的样本③，根据其期初留抵税额占销项税额的比重分样本回归。表 6 的子

表 B 的结果应证了上面的假说：只有在留抵税额较低，企业购买生产性服务相关的进项税

额在当期得以抵扣的情况下，它们才会更有动机在“营改增”后增加生产性服务的购买，然后

                                                   
① 此处根据改革前一年（2011 年）样本的特征对企业进行分组，最终参与异质性回归的样本是那些在

2011 年就存在于样本中的企业，因此此处的样本数小于基准回归中的样本数。当将分组标准替换为 40%

分位点和 60%分位点时，异质性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② 该差异检验是在基准回归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再加入异质性分组哑变量分别和“地区生产性服务占比

×改革后哑变量”、“地区生产性服务占比”、各年哑变量（为了控制各组企业投资的时间趋势）这些变量的

乘积项。表中报告的是分组哑变量（≤30%）和“地区生产性服务占比改革后哑变量”的三重乘积项的系

数。 
③ 由于 74.65%的企业都不存在期初留抵税额，难以判断这类企业对于进项税额即期可抵扣的需求程度。

因此，仅根据存在期初留抵税额的样本进行分组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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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节约的税金来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①该结果证明了“营改增”通过增加企业即期可抵扣

的外购服务的进项税额，为其提供更多的内部资金，进而促进投资。 

 

表 6  “营改增”对生产性服务业下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的异质性分析 

注：子表的每一列展示了一个回归结果，所有列回归的其它控制变量如表 2 的第（2）列回归中的控制

变量。括号内为标准误，所有回归的标准误均在城市层面聚类计算而得。“***”、 “**” 和“*”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表中报告的分组是根据 2011 年的值，低组定义为≤30%分位点的企业，高组

定义为≥70%分位点的企业。“流动资产／前期总资产”变量的 30%和 70%分位点分别为 0.699 和 1.105，“年

龄”变量的分位点为 6 和 10，“收入规模”的分位点为 18823 和 86034（单位：千元），“资产规模”的分位点

为 11146 和 53898（单位：千元），“留抵税额／销项税额（存在留抵税额的样本）”的分位点为 0.014 和 0.090。

差异检验报告的是分组哑变量（≤30%）和“地区生产性服务占比改革后哑变量”三重乘积项的系数。 

 

五、结 论 
 

“营改增”作为一项集统一税制和减轻税负于一体的重大税制改革，同时有助于实现稳

增长、调结构的双重效应。本文基于2010—2015年的税收调查数据，使用强度双重差分的

                                                   
① 分组回归系数的数值和基准回归接近，且符号符合预期，系数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存在留抵税额的样

本数目较少，因此降低了回归分析的统计检验力（statistical power）。 

子表 A：根据融资约束程度分组 

被解释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率 

分组变量 

流动资产占比 年龄 收入规模 资产规模 

低组 高组 低组 高组 低组 高组 低组 高组 

(1) (2) (3) (4) (5) (6) (7) (8) 

地区生产性服务占比×改

革后哑变量 

-0.106 1.472** 0.629 0.337 0.197 0.791** 0.320 0.613** 

(0.420) (0.486) (0.451) (0.218) (0.259) (0.353) (0.276) (0.239) 

差异检验 

-1.508** 0.164 -0.261 -0.131 

(0.734) (0.452) (0.373) (0.327)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9824 9437 10054 11855 7185 11966 7391 12025 

企业数 3550 3550 3944 4240 3550 3550 3550 3550 

调整后 R2 0.084 0.090 0.085 0.086 0.102 0.078 0.097 0.082 

子表 B：根据增值税期初留抵税额分组 

被解释变量 生产性服务支出占比 固定资产投资率 

分组变量 

留抵税额／销项税额（存在留抵税额的样本） 

低组 高组 低组 高组 

(1) (2) (3) (4) 

地区生产性服务占比×改

革后哑变量 

0.218*** 0.029 0.709 0.433 

(0.067) (0.054) (0.492) (0.714) 

差异检验 
0.154 1.731** 

(0.099) (0.563)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453 2286 2453 2286 

企业数 900 900 900 900 

调整后 R2 0.234 0.309 0.188 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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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利用不同地区生产性服务占比的差异，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营改增”对下游企业投

资的政策效果进行分析。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营改增”使河北省下游企业固定资产投

资率平均增加了16.02%。 

本文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并不受模型设定、指标度量及各年

之间样本差异的影响。我们还利用同时期只缴纳营业税的企业进行反事实检验，证明了“营

改增”确实通过增加企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进而促进企业投资。最后，我们根据“营改增”

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渠道，逐一提供了相关的经验证据。“营改增”促使了下游企业购买了

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使生产性服务支出占前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增长了20%，由此带来的生

产性服务进项税额占销项税额的比重也增加了19.23%。由于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加

了其内部资金，“营改增”对那些更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产生了更大的效应。对于那些

存在较多留抵税额的企业，因为无法享受到进项税额增加所带来的资金优势，“营改增”对

它们的生产性服务的购买和投资的影响都比较微弱。 

本文的研究在评估“营改增”投资效应的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并解

释近年来减税改革的逻辑。 

第一，有助于我们理解企业的投资行为。如引言部分所述，文献中关于对企业减税的

投资效应有两种争论：是增加企业边际收益，还是增加企业现金流？本文的发现认为至少

后者是成立的，即当前制约企业投资经营的一大困难在于资金约束，对面临融资约束的企

业进行减税将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促进企业投资和生产。 

第二，有助于解释中国减税改革的逻辑。近十年，我国减税改革主要落脚在间接税

上，例如2009年增值税转型，2012-2016年“营改增”，2017年简并增值税税率，2018年起连

续将增值税税率从17%降为13%，以及今年4月份实施的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减税退税

力度之大可以说举世罕见。减税政策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个典型争议是，同样是降低税

率，为何选择的是增值税而不是企业所得税？根据本文研究，减税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流有

助于刺激企业投资，增值税作为价外税虽然本身不影响企业利润核算（加计抵扣除外），但

是降低税率有助于增加企业现金流。而当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的情况下，通过降低企业所

得税税率刺激企业投资不容易起到效果。因此，在经济下行背景下，针对增值税进行减税

退税就成为可理解的政策选择。不过，我们认为，本文研究结论与当前经济背景有关，它

并不指向长期税制建设，危机过后财政仍需要综合平衡财政可持续性与激发微观经济主体

活力这一对矛盾，此时保持税制的弹性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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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lue-added Tax (VAT) Expansion reform on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ies 

since 2012 boosts th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of the downstream firms by facilitating the VAT 

deduction chain. To estimate such an effect empirically, this paper uses the firm-level data and 

employs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estimation strate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form 

increases the investment of downstream firms; (2) such an effect is generated via reducing double 

taxation of outsourced services on firms, thereby alleviating their internal capital constraints. We 

find that the reform has stronger impacts on the firms with severer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less 

outstanding VAT credits. Our study helps understand investment behavior of the firms and the 

rationale behind China’s tax reforms of the indirect tax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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